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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 0702 民
初147号

王央央：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市分公司诉
被告王央央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3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调解速裁中心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
148号

陶勇美、王伟东、
李奇锋：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
分公司诉被告陶勇
美、王伟东、李奇锋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下午 3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顺延）
在本院调解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
150号

施有玉、施利群：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分公司诉
被告施有玉、施利群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调解速裁
中心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
152号

吴俊光：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市分公 司 诉 被 告
吴俊光追偿权纠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 3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调解
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
16132号

祁秋菊：本院受
理的原告王天然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 及 证 据 的 副 本 、
举 证 通 知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并 定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第 4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2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
153号

王利荣：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市分 公 司 诉
被告王利荣追偿权
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下午 3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在本院调解速裁中
心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16189号

朱勇平：本 院
受理原告深圳市后
河出行科技有限公
司金华分公司诉被
告朱勇平车辆租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下
午 3 时（遇法定节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调
解速裁中心公开开
庭 审 理 ，逾 期 依 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16327号

刘瑞坚 ：本 院
受理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平
洋信用卡中心金华
分中心诉被告刘瑞
坚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通知书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调解速裁中心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14605号

刘锦忠 ：原 告
胡顺才与被告刘锦
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
浙 0702 民 初 1460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被 告 刘 锦
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 起 3 日 内 归 还 原
告胡顺才借款本金
20000 元，并支付逾
期 付 款 利 息（ 自
2018 年 4 月 29 日起
按年利率 6%计付至
实 际 履 行 日 止）。
如被告未 按 本 判 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 金 钱 义 务 的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253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本 案 受 理 费
300 元，依法减半收
取 150 元（原 告 已
预交），由被告刘锦
忠 负 担 ，限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3 日
内向本院交纳。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初
16322号

吕莉莉：本院受
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
卡 中 心 金 华 分 中 心
诉 被 告 吕 莉 莉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下 午 3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调 解 速 裁 中 心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8806 号

刘 敏 德 、杨 丽
霞 ：原 告 王 利 仁 与
被 告 刘 敏 德 、杨 丽
霞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880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
被 告 刘 敏 德 、杨 丽
霞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3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王 利 仁 借 款 本 金
5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54733.33 元（暂 算
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 ，以 后 按 月 利 率
2% 计 付 至 实 际 履
行 日 止）；二 、驳 回
原 告 王 利 仁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如 被 告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的 ，应 当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253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2420 元 ，公 告
费 300 元 ，合 计 2720
元（原 告 已 预 交），
由 原 告 王 利 仁 负 担
29 元 ，被 告 刘 敏
德 、杨 丽 霞 负 担
2391 元 ，限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3 日
内 向 本 院 交 纳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24902 号

吴 成 雷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义 乌 市 达
油 漆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吴 成 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92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送 达 本 院
（2018）浙 0782 民 初
2490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本院判决：一、
被 告 吴 成 雷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义 乌 市 隆
达油漆有 限 公 司 货
款 19340 元 并 赔 偿
逾 期 付 款 损 失（从
2018 年 12 月 21 日
起 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公 布 的 同 期 同
类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计 算 到 本 判 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
二 、驳 回 原 告 义 乌
市 隆 达 油 漆 有 限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210 元 ，由 原 告
义 乌 市 隆 达 油 漆
有 限 公 司 负 担 68
元 ，由 被 告 吴 成 雷
负 担 142 元 。 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873号

张如团：本院受
理的原告苑玉娟与
被告张如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货款214188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6
月10日上午9：3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民初
434号

宣玉芳：本院受理
的原告李珠兰与被告
宣玉芳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欠款
本金25957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6
月10日上午9：0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民初
8361号

张根凤：本院受理
的原告赵樟纪诉你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836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民初
8066号

何祖国：原告方建
林、胡卫珍、何仕海、虞
余兵、季梅花、李东原、
徐龙伟、张银正、廖伟
峰、许香英、陈荷蕊、毕
清美、黄雪飞、杨猛、
林丽英、项登永、刘燕
飞与被告何祖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726民
初8066号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民初
7827号

朱姗姗：本院受理
原告朱理光诉被告朱
姗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782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民初
7391号

赵金荣、赵文敢、
黄立斌、陈凤英：本院
受理原告邵崇勇诉被
告赵金荣、赵文敢、黄
立斌、陈凤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739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1098号

吴华特、于小
云：本院受理原告吴
志民、张金鱼、吴国
光、吴国英诉被告吴
华特、于小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1、判令两被告共
同归还借款本金人
民 币 5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2、本 案 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0726
民 初 1098 号 案 件
的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
料副本。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9 时 00 分在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209 号

金锡榜：本 院
受理原告徐雪元诉
被告金锡榜买卖合
同 纠 纷 一 案 ，诉 讼
请 求 ：1、判 令 被 告
支 付 货 款 80000
元 ，并 支 付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按 年 息 6%
计算至欠款付清日
止 的 利 息 ；2、本 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726 民
初 209 号 案 件 的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和 证 据 材
料 副 本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定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9 时 30 分 在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
初 1001 号

吕衍生、毛炳
泉：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宣志强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802 民
初 1001 号 民 事 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来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麻桂丹：本 院
受理原告钟仙忠与
被告麻桂丹追偿权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9：
0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古市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9
年 3 月 6 日第 10 版
法院公告栏中，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212 民初
17315 号，内文被告
应为“大名县腾宇机
械有限公司”，特此
更正。


